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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也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

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5年12月23日（星期二）下午14:30时开始；

（2）A股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12月 23日（星期二）上午 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3
日（星期二）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26号广发证券大厦40楼4008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林传辉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公司股东出席情况

1．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为 7,605,845,511股，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为 7,605,845,511
股。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1,047人，代表股份4,285,919,25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6.3503%。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1,044人，代表股份3,412,378,
759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65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34人，代表股份422,417,
8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39%）；出席本次会议的H股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代表股份

873,540,498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851%。

2．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公司已发行A股股份总数为5,904,049,311股，享有表决权的A股股本数为5,904,049,311股。出

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1,044人，代表股份3,412,378,7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A股股份总数的57.7973%。

3．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公司已发行H股股份总数为1,701,796,200股，享有表决权的H股股本数为1,701,796,200股。出

席会议的H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3人，代表股份751,772,2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H股

股份总数的44.1752%。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中介机构出席和列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此外，公

司聘请的律师等中介机构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具有合法

性和完备性，会议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均获得了通过。

具体审议议案如下：

序号

提案1

提案名称

关于修订《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及其附件的

议案

股 东 类
型

A股
H股

合计

同意

股数

3,225,004,805
750,833,494

3,975,838,299

比例

94.5090%
85.9529%

92.7651%

反对

股数

169,356,303
120,882,723

290,239,026

比例

4.9630%
13.8383%

6.7719%

弃权

股数

18,017,651
1,824,281

19,841,932

比例

0.5280%
0.2088%

0.4630%

是 否
获 得
通过

是

说明：

1．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股东大会作出决议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本公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总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

舍五入造成的。

（二）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本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审议事项

具有合法性和完备性，会议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均获得了通过。

具体审议议案如下：

序号

提案1

提案名称

关于修订《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及其附件的

议案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股数

3,225,004,805

比例

94.5090%

反对

股数

169,356,303

比例

4.9630%

弃权

股数

18,017,651

比例

0.5280%

是 否
获 得
通过

是

说明：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A股类别股东大会作出决议须经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本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方式表决。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具有合法性和完备性，

会议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均获得了通过。

具体审议议案如下：

序号

提案1

提案名称

关于修订《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及其附件的议

案

股 东 类
型

H股

同意

股数

629,065,294

比例

83.6776%

反对

股数

120,882,723

比例

16.0797%

弃权

股数

1,824,281

比例

0.2427%

是 否
获 得
通过

是

说明：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H股类别股东大会作出决议须经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二次H股

类别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股东大会：

（一）同意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废止其附件

《监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

理《公司章程》向监管部门备案的相关手续以及办理因《公司章程》修订所涉及的工商登记变更等相

关手续。

（二）同意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经营管理层修订、删除公司各项内部规章制度中涉及

监事会、监事的相关内容，并将股东大会修改为股东会。如涉及实质性修改的，仍应按照规定履行相

应审批程序。

（三）同意撤销监事会办公室，自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

案之日起生效。

《公司章程》经本次股东大会批准生效。生效后的《公司章程》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zse.cn）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自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生效之日起，由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本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周锡太先生、王振

宇先生、郑春美女士、周飞媚女士及易鑫钰女士自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生效之日起不再担任公司监

事职务。各监事已确认，其与本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并无歧见，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亦无

任何有关辞任的事宜须提呈各股东注意。王振宇先生、郑春美女士及周飞媚女士亦不在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周锡太先生及易鑫钰女士作为公司员工，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本公司对

各监事在任职期间对本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三、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说明

（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提案1

提案名称

关于修订《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

案

同意
股数

240,327,734

比例

56.1905%

反对
股数

169,356,303

比例

39.5968%

弃权
股数

18,017,651

比例

4.2127%

（二）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提案1

提案名称

关于修订《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

案

同意
股数

240,327,734

比例

56.1905%

反对
股数

169,356,303

比例

39.5968%

弃权
股数

18,017,651

比例

4.212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雪莹、曾雨竹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和《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

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601939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5-07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2025年12月23日）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3
日在北京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行于2025年12月16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本次会议通知。本次会

议由张金良董事长主持，应出席董事13名，实际亲自出席董事13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分配清算方案》的议案

本项议案已经本行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核通过。

表决情况请见本公告附件1。
独立董事认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分配清算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分

配清算方案》提交股东会审议。

本项议案将提交本行股东会审议。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分配清算方案》请见本公告附件2。
二、关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配清算方案》的议案

本项议案已经本行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核通过。

表决情况请见本公告附件3。
独立董事认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配清算方案》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同意《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分配清算方案》。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配清算方案》请见本公告附件4。
三、关于提名史剑先生担任本行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会议同意史剑先生担任本行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史剑先生在董事会战略发展委

员会的任职，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之日起生效。

四、关于聘任唐朔先生担任本行副行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项议案已经本行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核通过。

独立董事认为唐朔先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和条件，

同意本项议案。

唐朔先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和条件，本次会议同意

聘任唐朔先生担任本行副行长。唐朔先生担任本行副行长需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其任职

资格后履职。

唐朔先生，1978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2025年 10月至 2025年 12月任交通银行业务总监（公

司与机构业务）；2021年3月至2025年12月先后任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北京市分行行长；2018
年7月至2021年3月先后任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副行长、行长；2016年4月至2018年7月先后任交通

银行北京市分行行长助理、副行长。此前，唐先生曾任交通银行北京望京支行行长、北京市分行个人

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公司机构业务部（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等职务。唐先生是高级经济师，2001年

获西安交通大学法学学士学位，2018年获北京交通大学工程硕士学位。

另外，本行2024年度监事薪酬分配清算方案已经本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亦将提交本

行股东会审议批准，详见本公告附件5。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附件1
关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董事薪酬分配清算方案》的议案表决情况
事项

董事（2024年年末在任）
张金良先生2024年度薪酬情况
张毅先生2024年度薪酬情况

纪志宏先生2024年度薪酬情况
田博先生2024年度薪酬情况
夏阳先生2024年度薪酬情况
刘芳女士2024年度薪酬情况
李璐女士2024年度薪酬情况

格雷姆?惠勒先生2024年度薪酬情况
米歇尔?马德兰先生2024年度薪酬情况

威廉?科恩先生2024年度薪酬情况
梁锦松先生2024年度薪酬情况
詹诚信勋爵2024年度薪酬情况
林志军先生2024年度薪酬情况

2024年度离任董事
田国立先生2024年度薪酬情况
邵敏女士2024年度薪酬情况

钟嘉年先生2024年度薪酬情况

有表决权票数

12
12
12
13
13
12
12
13
13
12
12
12
12

13
13
13

同意

12
12
12
13
13
12
12
13
13
12
12
12
12

13
13
13

弃权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反对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备注

张金良先生回避
张毅先生回避

纪志宏先生回避

刘芳女士回避
李璐女士回避

威廉?科恩先生回避
梁锦松先生回避
詹诚信勋爵回避
林志军先生回避

附件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董事薪酬分配清算方案

单位：人民币万元

姓名

董事（2024年年末在任）
张金良
张毅

纪志宏
田博
夏阳
刘芳
李璐

格雷姆?惠勒
米歇尔?马德兰

威廉?科恩
梁锦松
詹诚信
林志军

2024年度离任董事
田国立
邵敏

钟嘉年

职务

董事长、执行董事
副董事长、执行董事

执行董事
非执行董事
非执行董事
非执行董事
非执行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董事长、执行董事
非执行董事
独立董事

2024年从本行获得的税前报酬情况

应付年薪
（津贴）

93.30
62.20
83.97

-
-
-
-

44.00
44.00
40.00
41.00
39.00
13.00

23.32
-

22.00

社会保险、企业年金、
补充医疗保险及住房
公 积 金 的 单 位 缴 纳

（存）部分

24.37
17.11
23.59

-
-
-
-
-
-
-
-
-
-

5.45
-
-

其他货币性收
入

-
-
-
-
-
-
-
-
-
-
-
-
-

-
-
-

是否在股东
单位或其他
关联方领取

薪酬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注：

1. 自2015年起，本行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按中央薪酬改革有关政策执行。

2.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独立董事在本行领取津贴。

3. 上表中税前报酬为本行董事2024年度全部报酬数额，其中包括已于本行2024年年报中披露

的“已支付薪酬”数额。此方案为本行2024年年报中董事报酬部分的补充信息。

4. 2024年度，董事均不存在绩效薪酬追索扣回情况。

5. 邵敏女士、田博先生、夏阳先生、刘芳女士及李璐女士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派驻董

事，其薪酬在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领取。除此之外，本行部分独立董事因在其他法人或组织

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而使该法人或组织成为本行关联方。除上述情形外，报告期内本行董事均

未在本行关联方领取薪酬。

6. 上表中所列董事任职变动情况：

(1) 经本行董事会选举并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张金良先生自2024年3月起担任本行

董事长，不再担任本行副董事长；

(2) 经本行2023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张毅先生自2024年6月起任本行执行董事；经本行董事会选

举并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张毅先生自2024年7月起担任本行副董事长；

(3) 经本行2023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威廉?科恩先生、梁锦松先生自2024年6月起连任本行独立

董事；

(4) 经本行2023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并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林志军先生自2024年9月

起担任本行独立董事；

(5) 因年龄原因，田国立先生自2024年3月起不再担任本行董事长、执行董事；

(6) 因工作变动，邵敏女士自2024年8月起不再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7) 因任期届满，钟嘉年先生自2024年6月起不再担任本行独立董事。

附件3
关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配清算方案》的议案表决情况
事项

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年末在任）
张毅先生2024年度薪酬情况

纪志宏先生2024年度薪酬情况
李运先生2024年度薪酬情况

李建江先生2024年度薪酬情况
金磐石先生2024年度薪酬情况
生柳荣先生2024年度薪酬情况

2024年度离任高级管理人员
王兵先生2024年度薪酬情况
李民先生2024年度薪酬情况

胡昌苗先生2024年度薪酬情况

有表决权票数

12
12
13
13
13
13

13
13
13

同意

12
12
13
13
13
13

13
13
13

弃权

0
0
0
0
0
0

0
0
0

反对

0
0
0
0
0
0

0
0
0

备注

张毅先生回避
纪志宏先生回避

附件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配清算方案

单位：人民币万元

姓名

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年末在任）
张毅

纪志宏
李运

李建江
金磐石
生柳荣

2024年度离任高级管理人员
王兵
李民

胡昌苗

职务

行长
副行长
副行长
副行长

首席信息官
首席财务官

副行长
副行长

董事会秘书

2024年从本行获得的税前报酬情况

应付年薪

62.20
83.97
83.97
62.97
115.61
116.05

76.97
62.96
57.55

社会保险、企业年金、补充
医疗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

单位缴纳（存）部分

17.11
23.59
23.59
18.29
32.26
32.26

21.43
17.10
13.33

其 他 货 币 性 收
入

-
-
-
-
-
-

-
-
-

是否在股东单
位或其他关联

方领取薪酬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注：

1. 自2015年起，本行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按中央薪酬改革有关政策执行。

2. 上表中税前报酬为本行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全部报酬数额，其中包括已于本行2024年年

报中披露的“已支付薪酬”数额。此方案为本行2024年年报中高级管理人员报酬部分的补充信息。

3. 202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绩效薪酬追索扣回情况。

4. 上表中所列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变动情况：

(1) 经本行董事会聘任并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张毅先生自2024年5月起担任本行行

长；

(2) 李建江先生经本行董事会聘任并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自2024年5月起担任本行

副行长；经本行董事会聘任，自2024年5月起兼任本行首席风险官；

(3) 因工作调动，李运先生自2025年3月起不再担任本行副行长；

(4) 经本行董事会聘任，王兵先生自2024年5月起兼任本行董事会秘书；因工作调动，王兵先生

自2024年11月起不再担任本行副行长及董事会秘书；

(5) 因工作调动，李民先生自2024年9月起不再担任本行副行长；

(6) 因年龄原因，胡昌苗先生自2024年5月起不再担任本行董事会秘书。

附件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监事薪酬分配清算方案

单位：人民币万元

姓名

监事（2024年年末在任）
林 鸿
刘 军
赵锡军
刘 桓
贲圣林

职务

股东代表监事
职工代表监事

外部监事
外部监事
外部监事

2024年从本行获得的税前报酬情况

应付年薪
（津贴）

112.64
5.00
29.00
27.00
25.00

社会保险、企业年金、
补充医疗保险及住房
公 积 金 的 单 位 缴 纳

（存）部分

29.64
-
-
-
-

其他货币性收
入

-
-
-
-
-

是否在股东单位或
其他关联方领取薪

酬

否
否
否
否
否

注：

1. 自2015年起，本行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按中央薪酬改革有关政策执行。

2.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职工代表监事和外部监事在本行领取津贴。

3. 上表中税前报酬为本行监事2024年度全部报酬数额，其中包括已于本行2024年年报中披露

的“已支付薪酬”数额。此方案为本行2024年年报中监事报酬部分的补充信息。

4. 2024年度，监事均不存在绩效薪酬追索扣回情况。

5. 本行部分外部监事因在其他法人或组织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而使该法人或组织成为本

行关联方。除上述情形外，报告期内本行监事均未在本行关联方领取薪酬。

6. 本行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

和《关于修订＜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已核准修订后

的《公司章程》，本行自2025年9月23日起，按照《公司章程》规定，不再设立监事会，由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依法承接监事会职权，林鸿先生、刘军先生、赵锡军先生、刘桓先生和贲圣林先生不再担任本行

监事。

证券代码：300475 证券简称：香农芯创 公告编号：2025-104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授信并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经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授信及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82.4亿元担
保（含反担保）额度提前终止。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
一、会议通知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2月6日、12月13日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分别刊登
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98）、《关于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02）。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3日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3日9:15至15:00。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3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3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166号航天科技广场B座22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泽伟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18 人，代表股份 174,974,6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638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9人，代表股份 161,601,6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761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09 人，代表股份 13,373,04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76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

过。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55,646,0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9%；

反对99,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6%；弃权50,6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5%。

其中，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13,223,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05%；反对99,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7411%；弃权50,6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85%。

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

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71,999,5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97％；

反对2,923,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10％；弃权51,31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577,0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0.8604％；反对2,923,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20％；
弃权51,3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76％。

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各子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

数审议通过。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3.01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72,008,2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46％；

反对2,923,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07％；弃权43,11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585,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0.8871％；反对2,923,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04％；
弃权43,1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325％。

3.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71,985,6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17％；

反对2,943,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20％；弃权46,01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563,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0.8177％；反对2,943,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10％；
弃权46,0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414％。

3.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72,005,1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29％；

反对2,922,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03％；弃权47,01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582,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0.8776％；反对2,922,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80％；
弃权47,0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444％。

3.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71,978,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876％；

反对2,948,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50％；弃权47,91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555,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0.7956％；反对2,948,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72％；
弃权47,9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472％。

3.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71,973,1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846％；

反对2,953,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80％；弃权48,01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550,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0.7793％；反对2,953,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32％；
弃权48,0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475％。

3.0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制度＞的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72,006,8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38％；

反对2,922,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00％；弃权45,71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584,3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0.8828％；反对2,922,1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67％；
弃权45,7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404％。

3.07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74,819,0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

反对104,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8％；弃权51,02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2,396,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5219％；反对104,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3％；弃
权51,02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68％。

4、审议通过《关于申请授信并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审议

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71,989,2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38％；

反对2,934,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70％；弃权51,11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566,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0.8287％；反对2,934,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42％；
弃权51,1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70％。

5、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

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74,838,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3％；

反对 79,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4％；弃权 56,62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2,416,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5821％；反对79,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9％；弃权
56,62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40％。

四、律师见证情况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万晓宇、张鑫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300560 证券简称：中富通 公告编号：2025-064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事项概述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富通”或“公司”)已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2024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拟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公司为公司下属公

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或其他商业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累计不超过3.7亿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该议案有效期自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召开2025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天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创信息”）的经营所需，公司与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以下简称

“《担保书》”），公司为天创信息在招商银行申请的人民币2,000万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

证期间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商银行受让的应收账款

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本次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未超出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授权额度范围，无需履行其他审议程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对天创信息的担保额度统计如下表所示：

担 保
方

中 富
通

被担保方

天创信息

担保方直接
或间接持股

比例

70.34%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债率

40.58%

本次担保金额
（万元）

2,000.00

本次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产

比例

2.06%

截至目前实际担保余额
（万元）

4,021.39

经审批的剩余可用担
保额度（万元）

1,000.00

是 否 关
联担保

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福建天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7年8月1日

注册号：913501002601951900
住 所：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科技东路8号创业大厦16-17层

法定代表人：柯宏晖

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仟肆佰柒拾捌万贰仟伍佰柒拾捌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

运行维护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批发；销售代理；技术进出口；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术平台；承接档案服务外包；数字技术服

务；机械设备研发；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数据处理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智能机器人销售；移动通

信设备制造；移动通信设备销售；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安防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

备销售；大数据服务；信息安全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天创信息70.34%股权）

经查询，福建天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天创信息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科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498,504,555.70
205,605,067.86
292,899,487.84
2024年1-12月
103,802,069.99
-12,239,754.65
-10,453,943.82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504,384,859.59
204,701,467.38
299,683,392.21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62,246,196.50
8,231,049.23
6,783,904.37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招商银行签署的《担保书》主要条款如下：

1、总金额：2,000万元；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商银行受让的

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4、借款用途：日常经营周转。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实际担保余额 9,666.5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10.15%。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也不存在因担保被判决败

诉而应承担损失金额的情形。

五、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本次提供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是公司作为股东正常

履行职责，促进下属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的举措，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此次

担保行为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此担保事项披露

后，如担保事项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披露相应进展公告。

六、备查文件

1、招商银行与公司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2、天创信息与招商银行签署的《授信协议》；

特此公告。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000638 证券简称：*ST万方 公告编号：2025-090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东、
无实际控制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后，九台农商行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2、公司处于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的状态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

响公司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务等方面的独立性。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经营正常，管理团

队稳定，公司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及独立经营的能力。

一、概述

1、2025年10月10日，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第一大股东北京万

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源”）收到《吉林省长春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以下简

称“《执行裁定书》”）（(2025)吉01执119号之五），因万方源所持公司股票90,860,000股两次拍卖均已

流拍，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台农商行”）向吉林省长春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长春中院”）申请以万方源所持公司股票90,860,000股第二次拍卖所定的保留价接收财产

抵偿债务。

2、2025年12月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原第一大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划转完成的公告》，公

司收到九台农商行发来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获悉公司原第一大股东万方源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90,8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18%）已办理完成司法划转至吉林九台农商行名下，该部分股份的

过户登记手续现已办理完毕，九台农商行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3、2025年12月22日，因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函询了公司第一大股东九台农商行，根据

九台农商行出具的回函，九台农商行系公司第一大股东，但不存在控制公司的情形或意图。

4、2025年12月23日，公司收到九台农商行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公司控制权变更相关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万方源持有公司股票90,8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18%），为公司第一大

股东；万方源与白山市惠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惠德实业”）分别于2021年8月26日、2021
年8月31日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根据协议约定，万方源将其

持有的公司80,444,000股股票（对应公司总股本311,386,551股的25.83%）所对应的表决权无条件、不

可撤销地全部委托给惠德实业行使，委托期限为协议生效之日起五年。基于该表决权委托安排，惠

德实业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白山市江源区财政局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九台农商行通过执行司法裁定取得公司股票 90,8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18%），万方源不再持有公司股份，相应委托给惠德实业的表决权同时丧失。同时，九台农商行已

出具《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九台农商行通过执行司法裁定取得公司29.18%的股份，从而成为公司

的第一大股东。九台农商行主营业务为银行业，无意参与公司日常经营和财务决策，并且九台农商

行已承诺：1、自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日起18个月内，九台农商行不会委托第三方行使九台农商行对

上市公司的表决权；2、自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日起18个月内，九台农商行不会控制上市公司董事会

多数席位。因此，公司控股股东由惠德实业变更为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由白山市江源区财政局

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公司处于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的状态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

响公司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务等方面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经营正常，管理团队稳定，公司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及独立经营的能

力。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

司的股份，在收购完成后18个月内不得转让。收购人在被收购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在同一实际控

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18个月的限制”本次司法拍卖受让方在受让后18个月

内不得向非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主体转让其所受让的股份。

3、公司于2025年7月2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立案调

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各项工作，并持续关注立案调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规

定及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

到就上述立案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若后续经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且相关认定的事实触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时，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

退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自2025年4月30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证券简称由“万方发展”变更为“*ST 万方”，

证券代码仍为“000638”，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比例限制为5%。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的有

关规定，若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的相关财务指标再次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
条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086 证券简称：东方海洋 公告编号：2025-069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变动触及1%
整数倍的公告

国元基金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前海国元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元价值精选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国元基金”）为持有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5%以上股份的大股东。公

司于 2025年 11月 11日披露《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触及 1%整数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61），国元基金通过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9,5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持股比例由8.00%变更为7.00%。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披露《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

股份实施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2），国元基金于11月17日继续减持3,715,000股，此次减

持实施完毕，其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8,740,000股，持股比例变为6.81%。公司近日获悉，国元基金于

2025年12月19日至2025年12月22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5,385,000股，于2025年12
月23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480,000股，共计减持15,86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1%。国元基

金持有公司股份117,575,727股，持股比例降低为6.00%，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现将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东方海洋

增加□ 减少R

深圳前海国元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元价值精选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7日、2025年12月19日至2025年12月22日、2025年12月23日
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披露《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61），国元基金通过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9,580,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1%，持股比例由8.00%变更为7.00%。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披露《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减持股份实施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2），国元基金于11月17日继续减持3,715,
000股，此次减持实施完毕，其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8,740,000股，持股比例变为6.81%。公司近日
获悉，国元基金于2025年12月19日至2025年12月22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5,
385,000股，于2025年12月23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480,000股，共计减持15,865,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81%。国元基金持有公司股份117,575,727股，持股比例降低为6.00%，变动触1%的
整数倍。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承诺、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本次减持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减持股数（股）
19,580,000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R

002086

有□ 无R

减持比例（%）
1.00%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R

是R否□
公司于2025年11月25日披露了《关于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2025-063），国元基金计划于2025年12月18日至2026年3月17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交易
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58,740,000股，不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
的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已披露减持计划范围内。国元基金履行了关于股份减持的承诺，不存在

违反承诺的情形。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履行完毕。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19,580,00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R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R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37,155,727
137,155,727

-

占总股本比例(%)
7.00%
7.00%

-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17,575,727
117,575,727

-

1.00%

占总股本比例(%)
6.00%
6.00%

-

二、相关风险提示

国元基金本次变动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承诺、计划一致，实际减持数量在计划减持数量范围内，

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国元基金不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已披露

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国元基金出具的《关于减持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88092 证券简称：爱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4
杭州爱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申请文件审核问询函回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爱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杭州爱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

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5〕172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上交所审核机构对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

公司收到《审核问询函》后，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审核问询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

研究和逐项落实，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审核问询函》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

交所网站（www.see.com.cn）上披露的《关于杭州爱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之回复报告》等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

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

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爱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